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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8/2021_2022__E6_B0_B4_

E5_88_A9_E9_83_A8_E5_c80_308635.htm 水利部关于印发《水

利工程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的通知（水建管[2007]83号

）各流域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利（水务）厅（局

），各计划单列市水利（水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水利

局，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对水利工程造价工程师的注册管理

，我部制订了《水利工程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现印

发施行。水利部2007年3月13日水利工程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

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水利工程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发挥注册

水利工程造价工程师作用，规范水利工程造价工程师的执业

行为，提高水利工程造价管理质量和工作水平，维护国家和

社会公共利益，依据《水利部关于修改或废止部分水行政许

可规范性文件的决定》（水利部令第25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水利工程造价工程师注册和持证上岗执

业管理。 第三条 水利部负责水利工程造价工程师的注册备案

和持证上岗执业管理工作，办事机构为建设与管理司。 省级

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依照管理权限，负责水利工

程造价工程师注册申请材料的受理、转报以及持证上岗执业

等相关管理工作。 第四条 本办法中注册水利工程造价工程师

，是指经全国水利工程造价工程师资格认证统一考试取得《

水利工程造价工程师资格证书》（以下简称资格证书），并

按照本规定注册，取得《水利工程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和

执业印章，从事水利工程造价专业工作的人员。 第五条 取得

资格证书人员，须经水利部注册备案，方可以注册水利工程



造价工程师的名义持证上岗执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

注册： （一）死亡或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在

两个及两个以上单位申请注册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